
東亞銀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約（私人賬戶）（「持卡人合約」）主要條款及細則摘要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謹此簡述持卡人合約中主要條款及細則如下，以供閣下參考，敬希垂注。一切條款及細則概以東亞銀行信用卡（「信用卡」）的

持卡人合約全文為準，請詳加細閱。

如需持卡人合約全文，請於本行任何分行索取或瀏覽本行網頁：www.hkbea.com。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以英文版本為準。

1. 當你收到信用卡時，必須立刻確認收妥信用卡。信用卡只供你個人使用，並不可轉讓他人。你須合理謹慎保管你的信用卡及私人密碼（「私人密碼」），

並切勿將你的私人密碼及信用卡賬戶號碼洩露予任何人士。

如你使用與信用卡有連繫的其他服務或設施（如自動櫃員機或「電子網絡銀行服務」），你須同時受該等服務或設施的條款及細則約束。

2. 如遇信用卡及/或私人密碼遺失、被竊或洩露予他人，你須立即通知本行。

3. 只要你並無欺詐或嚴重疏忽行為，且並無將信用卡或私人密碼提供予他人，在我們接獲你或附屬卡持卡人的通知之前所產生的一切未經授權交易

賬項中，你應負責的最高限額為港幣500元或不多於適用法律及規例或營運守則所定之數額。此最高負責額不適用於現金貸款，而你須完全負責以

私人密碼進行的任何現金貸款。如你未能履行上述第1項和第2項條文所述之責任，你須對信用卡所涉及之一切賬項（不論由你授權認可與否）負上

全部責任。

4. 信用卡賬戶之信貸限額，只供你及附屬卡持卡人（如適用）共同使用。你須遵守所獲批核的信用卡信貸限額，本行有權隨時調整此信貸限額，並向

你作出適當的通知。你不可使用信用卡支付本行相信或懷疑直接或間接涉及賭博或違法行為的交易。

5. 對於有任何商號拒絕接受信用卡，及對於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質素，本行不會負上任何責任。你須自行解決與商號間之任何糾紛。即使你與

商號間存在任何索償或爭議，也不可免除你對本行清償欠款之責任。

6. 如結單上顯示任何非由你授權認可之賬項，你須於結單發出日起計60日內通知本行，否則該結單將會作實。

7. 如遇信用卡遺失、被竊或終止使用，你須直接通知有關商戶更改及/或取消自動轉賬指示，並改用其他方式支付賬單。否則，你仍須負責自動轉賬

指示更改及/或取消前招致之任何收費、損失、損害或開支。

8. 所有外幣交易，本行均會按卡機構（例如Visa、萬事達卡或JCB等）於處理交易當日採用的匯率折算為港幣，再加入本行所收取資料概覽/服務收費

概覽中列明的有關費用，一併記入你的信用卡賬戶。

如以雙幣信用卡簽賬，所有以港幣為貨幣單位進行的信用卡交易，將記入你的港幣賬戶；以港幣或人民幣以外之任何貨幣單位進行的交易，將會

根據卡機構於處理交易當日採用的匯率折算為港幣，並記入你的港幣賬戶。

由於清算安排，若干以雙幣信用卡進行的人民幣信用卡交易，或因商戶或財務機構以港幣處理有關交易而記入港幣賬戶，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經由

銀通自動櫃員機進行的提取人民幣現金的收費。除上述情況外，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進行的信用卡交易而產生的所有人民幣收費將記入你的人民幣

賬戶。

9. 在使用信用卡時，你須繳付資料概覽/服務收費概覽列明有關服務衍生之手續費及適用費用。

你須準時償還欠款，以避免支付財務費用及逾期手續費。

如你持有雙幣信用卡，你須以港幣繳付港幣賬戶之結欠，及以人民幣繳付人民幣賬戶之結欠。個別賬戶之結餘不會自動抵銷其他賬戶之結欠。本行

不會自動以你繳付港幣賬戶的任何超額款項，繳付人民幣賬戶之結欠，反之亦然。

如你未能如期清付賬款，則須承擔本行在執行條款及細則及向你追討欠款時所產生之一切費用及支出。

10.根據下述第11項條文，本行可從你在本行開設的其他賬戶內轉賬，以抵銷或清付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賬戶）的結欠，而無須預先通知。

11.你須對本身及各有關附屬卡持卡人之一切債項及債務負責。而附屬卡持卡人則僅須對本身之債項及債務負責。

12.本行可於任何時候取消信用卡，而你亦可隨時親身前往本行任何分行通知終止使用信用卡並交回信用卡及各有關附屬卡。你或附屬卡持卡人亦可

親身前往本行任何分行交回附屬卡，以終止使用該卡。

你須對附屬卡之使用負責，直至該卡退回本行。

13.本行可隨時修訂持卡人合約中之條款及細則，並以本行認為適當的方式於修訂生效日期前不少於60日發出事先通知。如你及附屬卡持卡人（如適用）

於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信用卡，即表示你及附屬卡持卡人（如適用）已接受並同意有關更改，而信用卡賬戶之結欠亦受有關修訂的約束。除非你及

附屬卡持卡人（如適用）於修訂生效日期前將信用卡交回本行終止使用該卡。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02/2023)


